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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洲空運中心品質管制計劃運作程序

1. 前言
在受規管託運制度 (Regulated Agent Regime) 下訂定之品質管制計劃 (Quality Control Program) 將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正式實施。該計劃要求各管制代理人對“已知貨物”進行正面保安檢查 (positive security screening)。本通告旨在通知貨運代理商有關亞洲空運中心(AAT) 處理散貨及預裝貨物之品質管制計劃運作程序。

計劃要求所有管制代理人由已知托運人預計付運於客機的貨物，隨機抽取最少0.5%(按重量計算)的貨物進行正面保安檢查。

貨物如需接受此項特別保安檢查，將不會用作現行之服務水平計算之內，敬希 台端注意。
2. 程序
2.1 貨運代理商需預先透過 www.myaat.com 使用 AAT Internet Management System (AIMS) 之 “m-RCL Pre-declaration” 功能，預訂付貨時段及註明預定付貨日期及時間。[散貨必須於航機預期起飛時間(STD)前六小時抵達AAT，而預裝貨則須於航機起飛時間(STD)前十小時抵達。]

2.2 由於本公司正進行貨物管理系統提昇工程，為了確保貨物資料能有效處理，本公司會推行一臨時措施，要求貨運代理商同時填妥「RAR-QCP 申請付貨時段」表格，傳真至AAT中央控制中心[傳真號碼:2215 0055]。 AAT將有專人於收到傳真後一小時內以電話回覆作實。此臨時措施將推行至另行通告為止。
2.3  台端需按預定的日期時間攜同待檢之貨物，經由4/5號閘口進入AAT停車場。
2.4 停車後 台端需前往客戶服務處與職員聯絡，以安排適當停泊位作交付貨物及檢查。
2.5 獲派位後 台端需駕車往指定的停泊位付貨。
2.6 AAT職員會為 台端之貨物提供檢查服務，並於檢查合格後根據其貨物性質簽署“Declaration of Export Consignment – Bulk / Prepacked” 表格及蓋上“AAT Security Check” 的印章。
[(交預裝貨適用) 台端可用散貨或預裝貨的形式交付預裝貨。其後散貨再裝或預裝貨拆卸及再裝均可由AAT或 台端聯同「空運代理支援服務」辦理。]
2.7 付貨後 台端須攜同已簽署之“Declaration of Export Consignment – Bulk / Prepacked” 表格前往客戶服務處繳付有關之檢查費用。繳款後 台端將收到已付款之發票及正式之m-RCL。
[如貨運代理商透過www.myaat.com使用 AIMS之m-RCL功能辦理預定付貨時段，方可獲得已檢查之貨量統計報告。]
3. 收費
a. 散貨
收貨時進行檢查: 
每公斤港幣0.5元 或

貨物經儲存後進行檢查:  每公斤港幣0.7 元

最低收費: 每張主提單計港幣20元正

b. 預裝貨 (貨運代理商以散貨形式交付)

以整批預裝貨計算，收取散貨之貨倉處理費 及
根據3a收取適當的檢查費 及

如由貨運代理商於指定停泊位進行預裝貨裝併，需根據3d收取有關「空運代理支援服務費」
c. 預裝貨 (貨運代理商以預裝貨形式交付)

以整批預裝貨計算，收取預裝貨之貨倉處理費 及
根據3a收取適當的檢查費及以下其中一項
如由AAT進行預裝貨拆卸及裝併，需以整批預裝貨計算，收取每公斤港幣0.295元之處理費 [貨運代理商需要在貨物處理前遞交已簽署之 “Release and Waiver” 表格]  或
如由貨運代理商於指定停泊位進行預裝貨拆卸或裝併，需根據3d收取有關「空運代理支援服務費」
d. 空運代理支援服務費 – 預裝貨拆卸及裝併
貨運代理商在指定之停泊位自行處理預裝貨拆卸及/或裝併

- 大型載具: 每載具於每小時*收取港幣800元正

- 小型載具: 每載具於每小時*收取港幣480元正

*不足一小時者，作一小時計算

台端欲查詢空運代理支援服務的範圍及收費詳情，可登入(www.aat.com.hk)亞洲空運中心網頁瀏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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